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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2021年度 

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 

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

 

省各有关部门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2〕1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规范开展自评工作。认真贯彻《通知》要求，按照绩效

自评的范围和内容，全面、规范、高效、有序开展自评工作。围

绕指标体系科学性、评价依据充分性、评价结论客观性的要求，

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，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观察和

客观评价，做到事实反映清楚、工作细致深入、结论客观公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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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突出评价结果应用。加强评价结果应用，对自评中发现

的问题要及时主动整改。并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管理，切实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推动自评结果成为调整预算、完善政策、改

进管理的可靠依据。 

三、加强自评组织领导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绩效自评

工作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部门要迅速组织协调同级主管部

门和资金使用单位，推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省各有关部门要积

极组织力量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加强对地方主管部门的工作指

导，牵头做好自评相关工作，认真审核各地上报的数据和情况，

汇总形成自评表，撰写区域绩效自评报告并及时报省财政厅对口

的业务处室审核。省财政厅在审核报送的材料后，督促省各有关

部门按规定要求报送自评材料。 

 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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